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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745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4月 2日 9時 30分至 10時 46分 

貳、地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本會 14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代理主任委員志民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佳芸 

肆、本會出席委員： 

陳代理主任委員志民 

辛委員志中 

顏委員雅倫 

李委員師榮 

林委員慶堂 

伍、列席人員：(略) 

陸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    決定：確認。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： 

 一、有關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本會 112 年 7 月 21 日公結字

第 112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所附負擔，提供相關資料送交

本會備查一事案。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審議案： 

 一、有關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全聯公司)因執行最惠客戶

政策，未履行結合負擔，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，經本會處分

後，就後續追蹤是否停止違法行為情形案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本案依現有事證，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業依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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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公處字第 113025 號處分書意旨，停止未履行

本會 111 年 7 月 15 日公結字第 111001 號結合案件

決定書負擔第 1 項及第 6 項有關不採最惠客戶政策

之行為，惟為避免該公司爾後經營違反公平交易法

相關規定，函復提醒確實遵守本結合案負擔及注意

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。 

(三)函稿請依委員意見修正調整。 

 二、有關主動調查樂天市場銷售「呼拉圈」宣稱內容涉有廣告不

實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處分人劉○○君即萬達貿易商行於樂天市場貝達

生活館銷售「呼拉圈」商品，廣告刊載「高效燃脂」、

「腹部加大按摩 減震緩冲加強燃脂……瘦身效果 

增加 8倍哦~」及熱量消耗表圖示載智能呼拉圈每小

時可消耗的熱量約 1560卡，無法提供足以佐證使用

案關商品具高效燃脂、加強燃脂，瘦身效果增加 8

倍，且使用 1 小時，可以消耗 1560 卡熱量等事證，

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。惟考量該事

業於廣告期間之銷售情狀，且案關廣告業已撤除，

違法情節尚屬輕微，本次不處罰鍰，予以警示。 

 三、有關美商富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被檢舉違反多層

次傳銷管理法規定案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處分人美商沛鉑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(原名

美商富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)因違反多

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  1、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變更事業名稱，未於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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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限 15日內報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

第 1項規定。 

  2、被處分人未依行為時法令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

約，並交付契約正本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

條規定。 

  3、被處分人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

之退出退貨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

規定。 

  4、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。 

(三)被處分人劉○○實施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計

畫或組織，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，本會認定

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考量

違法情節尚屬輕微，本次不處罰鍰，予以警示。 

 四、有關主動調查美商愛希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其傳銷

商楊君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

案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處分人楊○○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，本

會處分如下： 

  1、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於社群網站臉書貼文宣

稱成功案例，就該案例有誇大獲利情事，此為虛偽

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

12條規定。 

  2、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。 

(三)另美商愛希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已依法定期

限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，尚難認

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之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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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有關主動調查蝦皮購物網站「樂淘-趣味生活館」賣場銷售「甩

脂機」商品，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。 

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處分人徐○○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

如下： 

  1、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「甩脂機」商品，廣

告宣稱「10 萬倍燃脂」、「躺著也能運動減脂」、「減

肥瘦身」、「瘦腿塑形」等內容，惟無法提供相關醫

學學理或臨床試驗證明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

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

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。 

  2、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。 

(三)被處分人賴○○於蝦皮購物網站「樂淘-趣味生活館」 

賣場銷售案關商品，廣告宣稱「10 萬倍燃脂」、「躺

著也能運動減脂」、「減肥瘦身」、「瘦腿塑形」等內

容，惟查尚無相關科學理論或文獻等資料佐證，廣

告宣稱核與事實不符，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

1 項規定。惟因考量被處分人經營「樂淘-趣味生活

館」賣場時間、與賣場其他經營者合作等情形，違

法情節尚屬輕微，本次不處罰鍰，予以警示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、主席裁示：無。 

拾壹、散會 

 


